
項次 違反法規條款 違反法規內容 裁罰金額 處分字號 處分日期

1 技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,000 109.12.28

2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,000 109.12.28

3 廣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0,000 109.12.29

4 辰頴股份有限公司 60,000 110.01.08

5 德宜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未對承攬人於作業前做危害告知、書面資料留存。 30,000 110.01.08

6 隆全鑫有限公司 30,000 110.01.08

7 盛田營造有限公司 共同作業時未確實巡視工作場所。 30,000 110.01.04

8 佳政鋼鐵有限公司 進入營繕工地之作業人員未確實配戴安全帽。 30,000 110.01.04

9 進入營繕工地之作業人員未確實配戴安全帽。 30,000 110.01.04

10 30,000 110.01.05

11 進入營繕工地人員未戴安全帽。 30,000 110.01.05

臺南市110年度01月份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業單位/事業主一覽表 02/08公告（109/12/26～110/01/25裁處）

公司名稱/負責人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外籍勞工建O於航太區操作10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未有操作人員證照。 南市勞安字 第
1091469595號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1項、第32條第1項

1.駕駛堆高機於駕駛者(勞工吳O全)離開其位置時，未將原動機熄火、制
動。
2.本處已於108年7月17日實施勞動檢查依108年7月30日南市勞安字第
1080858553號函文貴公司於文到後指定期限一個月內改善，於109年5
月11日發生重大死亡職災所提供相關人員堆高機操作證照及回訓資料，
員工代號:3040XX沈O勤、員工代號:3027XX黃O林、員工代號:3040XX
陳O琛、員工代號:3012XX張O麟、員工代號:3014XX廖O智，堆高機操
作人員教育訓練未回訓，已逾期未改善。

南市勞安字 第
1091529400號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037條第2項第3款 勞動場所於109年5月28日發生勞工(鄭O志)職業災害且需住院治療，雇主
未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。

南市勞安字 第
1091488038號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、第27條 1.未對承攬人於事前做危害告知。
2.共同作業時未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、監督及協調之工作。

南市勞安字 第
1091537328號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 南市勞安字 第
1091589683號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，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，並供給安全
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。

南市勞安字 第
1091589768號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 南市勞安字 第
1091571832號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南市勞安字 第
1091572047號

陳阿鱸(即太源工程行)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南市勞安字 第
1091572253號

劉秋林(即威林企業行)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未使勞工確實
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或採安全網等措施。

南市勞安字 第
1091573486號

楊雅棋(即尚發風管工程行)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南市勞安字 第
1091573096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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